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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货不让行撞上超载罐车
不让行者承担主责，超载者承担次责

隔记 者 陶相银 报道
隔通讯员 李世成

本报4月16日讯 16日上午，交
警三大队向两货车车主出具了《事
故认定书》，一大型货车因不让行承
担事故主要责任，事故另一方的罐
车因超载承担次要责任。3月21日
凌晨，这两辆车在珠海路与环山路
交叉口处相撞，造成两车严重受损，
罐车司机受伤的恶果。

16日上午，交警三大队事故
处理室内，民警将一份4页的《事
故认定书》出具给事故双方的车
主，“《事故认定书》能打印出4页

来的事故还真是少见，这俩车都
有问题。”民警说，“造成后果也很
严重，每辆车的损失至少有十几
万元，罐车司机至今还在住院。”
事故现场的监控录像清晰地记录
了事发经过：3月21日凌晨1时49
分，珠海路与环山路交叉口处，黄
色信号灯一直在闪烁，李某驾驶
着大货车沿环山路由北向南行
驶，途经路口时没有减速；此时，
梁某驾驶的水泥罐车沿珠海路自
西向东快速驶来，罐车刹车不及，
直接撞到了大货车的车厢上；两
车随即轰然倒地，且向路口东南
角滑行十几米，现场扬起一阵烟

尘久久不散。
民警回忆说，他们赶到现场时，

大货车上的货物散落一地，而梁某
被卡在驾驶室内，满脸是血。消防官
兵赶到后，破拆开驾驶室，又用液压
扩张器把驾驶室撑开，才把梁某救
出。目前，梁某因双腿多处骨折，仍
在医院接受治疗。

记者在交警三大队的停车场
内看到，大货车的车厢变形、部分断
裂，罐车的车头已经严重变形，罐体
更是破了一个足以钻进一个成年
人的大口子。

经对事故多方鉴定，交警部门
确认：大货车制动系统不合格，事发

时时速为每小时48公里；罐车制动
系统不合格，事发时时速为每小时
52公里，载货51 . 02吨，核载28吨，
已经超载80%以上。办案民警介绍，
李某在事发前应停车瞭望，让行右
方来车，李某不按规定让行且驾驶
制动系统不合格车辆，承担事故主
要责任；梁某驾驶制动系统不合格、
超载车辆，承担事故次要责任，“事
故责任划分，首先是看路权，本案中
李某不让行的行为使其承担主要
责任。此外，如果梁某的车辆不超
载，制动距离就不会过长，也极可能
避免这次事故，所以承担次要责
任。”

不知悔改！
男子二次无证驾车伤人被拘

隔记 者 吕修全 报道
隔通讯员 李会江

本报4月16日讯 15日，文登
市米山镇人隋某因无证驾驶摩托
车撞伤他人被文登公安依法予以
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隋某在事发
后欲驾车逃逸，被围观市民围堵住
未能逃离现场。警方调查发现，隋
某曾于2011年7月因无证驾驶被文
登警方行政拘留10日，其仍心存侥
幸再次无证驾驶导致事故。

8日17时30分许，文登交警大
队接110指挥中心指令，有市民报
警称在利群红绿灯路口处，一辆摩
托车与行人相碰撞，行人受伤，摩
托车司机准备骑车逃跑，围观市民
将司机拦下，其未能逃离现场。

接警后，文登交警大队事故科

民警立即赶赴现场，控制肇事司机
隋某并进行勘查取证工作。经查，
隋某今年24岁，系文登市米山镇
人。事发过程系隋某无证驾驶一辆
普通二轮摩托车沿横山路由西北
向东南行驶至峰山路路口北侧时，
摩托车前轮与由东向西横过道路
的行人姜女士相碰撞。姜女士受
伤，摩托车损坏。

办案民警经后期调查发现，隋
某曾于2011年7月因无证驾驶被文
登市公安局予以行政拘留十日的
处罚。但隋某心存侥幸，没有考取
驾驶证，致8日晚再次无证驾驶机
动车发生事故被查获。

15日，隋某再次被文登市公安
局依法行政拘留，此次期限为十五
日。目前，该起事故仍在进一步调
查之中。

店家大意多收费

拒不退款属欺诈

隔记者 李孟霏 报道

本报4月16讯 15日晚，市
民张先生在市区新威路一家饭
店吃饭，结账后发现有两瓶酒没
有打开，再要求店家退款后被拒
绝。最后经过协商，店家给了张
先生两瓶等价值的饮料。律师表
示，这种行为已构成欺诈行为，
张先生可以拨打12315进行投
诉。

15日晚8点，张先生在市区
一家火锅店吃晚饭，当晚总共有
四人就餐。就餐完毕后，张先生
在买完单时被告知消费了315
元，但付钱后才发现还有两瓶啤
酒没有打开，按照结账单上每瓶
4元的价格，他要求店家退还8
元钱。不过店家拒绝了张先生的
要求，理由是当晚客人比较多，
服务员太忙没有及时清点。而张
先生认为，结账时，店员有义务
进行食品清点，因此他们对此应
该负责。在双方争执了大约半个
小时后，最终店家提供了两瓶等
价值的饮料。

16日上午，记者就此事咨
询英良泰业律师事务所刘军波
律师，刘律师介绍，消费者在结
账时，店家有义务进行食品清
点，如果因为店家的失误导致遗
漏，店家应该及时退款，上述饭
店的行为已经构成欺诈，属于霸
王条款，消费者可以拨打12315
进行投诉。

16日，经区华夏路与青岛中路交会处发生一起两
车相撞事故。一辆出租车由北往南行驶，被一辆同向行
驶准备转弯的轿车“顶”了车屁股，所幸无人受伤。

本报见习记者 赵辉 摄影报道
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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